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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二） 

 

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512 号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2022 年 5 月 10 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报问询函回复

的公告》，请你公司结合回函内容就下列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 

1.回函显示，2021 年第四季度你公司未能按预期获取某合同金额

超过 4,000 万的项目，导致全年业绩严重低于年度考核标准，仅有占

总体目标收入 8.95%的部门完成了业绩目标，2021 年前三季度均已按

正常标准计提当季绩效奖金。你公司第四季度实现收入占全年总收入

的 30.95%，与近四年的相关占比差异较小。 

（1）请说明你公司近三年绩效考核具体标准，如考核标准存在

明显变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2）请结合未按预期获取项目的发生时间、预计工期的开始和

截止日期等，定量分析未获取前述项目对部门年度业绩考核标准和实

际完成情况的影响，并向我部报备 2021 年各季度各部门实际业绩与

对应绩效考核标准信息。 

2.回函显示，你公司设计人员人均季度基础薪酬分别为 4.11 万元、

4.41 万元、4.49 万元、4.81 万元，呈逐渐上升趋势；你公司销售人员

及管理人员人均季度基础薪酬分别为 3.64 万元、3.62 万元、3.64 万

元、3.22 万元，第四季度人均薪酬明显减少。请说明你公司设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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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销售人员人均季度薪酬分季度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

在管理和销售人员平均人数保持稳定的背景下，其第四季度人均基础

薪酬存在明显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3.回函显示，2021 年设计人员离职补偿金为 44.62 万元，设计人

员平均人数较 2020 年减少 40 人；2020 年设计人员离职补偿金为

202.64 万元，设计人员平均人数较 2019 年减少 87 人。请结合离职补

偿金测算过程，说明 2021 年人均离职补偿金较 2020 年明显减少的原

因及合理性。 

4.回函显示，你公司 2021 年确认收入的前十大项目中存在多个

项目本期确认收入与累计确认收入一致，但本期确认成本与累计确认

成本不一致的项目。 

（1）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建筑设计类业务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的

政策、近三年来是否发生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2）请逐项说明存在上述情况的前十大项目收入与成本预计和

实际确认时间，并结合建筑设计业务收入与成本的确认依据说明存在

上述情况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

符合行业惯例、你公司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成本调节利润的情形。请报

备前述项目各节点收入确认、成本结转的支持性文件。请会计师就公

司建筑设计业务收入确认与成本结转的时点、金额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5.回函显示，你公司存在多个签署时间为 2019 年及以前年份的

相关合同，且你公司在 2021 年度确认部分前述合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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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列示截至 2021 年末，你公司 2019 年及以前年份签订的

合同金额大于 500万元且 2021年确认收入大于 100万元的合同明细，

说明涉及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与合同约定进程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是

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单个建筑设计业务服务持续多年是否符合行业

惯例。 

（2）你公司于 2020 年 9 月签署《广州项目建设工程设计项目合

同》，合同金额 382.43 万元，2020 年确认收入 90.19 万元，2021 年确

认收入 234.51 万元。你公司报备合同中的暂定工作进度计划表显示，

合同涉及的全部设计服务预计于 2020 年 11 月末完成。请列示该项目

约定工期与实际执行情况、报告期末及截至回函日履约进度、报告期

及截至回函日累计收入及成本确认情况及确认依据、应收账款以及截

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说明该项目实际执行进展与预计情况存在较大

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请报备前述合同收入及成本确认的支持性文件。

请会计师针对此合同历史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3）你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签署《柳州市柳东新区蔚莱别院建

设项目设计合同》，合同金额 1,110.21 万元，2020 年未确认收入，2021

年确认收入 82.29 万元。根据公开信息，蔚莱别院建筑年代为 2018

年。请说明前述项目涉及你公司提供设计服务的完成时间，是否符合

合同约定，你公司在蔚莱别院已完工并交房后仍确认相关建筑设计服

务业务收入的原因及合理性，与你公司收入确认原则是否一致，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针对此合同历史收入确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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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结转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回函显示，2021年你公司新增客户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42.44%，

新增合同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 57.29%，较 2020 年均有大幅增长。经

查询公开信息，前十大新增客户及前十大新增项目对应客户中，多个

客户为 2020 年下半年成立，实缴资本为 0，参保人数较少，如你公

司于 2021 年 6 月与北京顺庆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迪拜运河 Safa 公园

建筑设计项目建筑工程设计合同》，2021 年实现收入 273.63 万元；于

2021 年 6 月与成都中弘景置业有限公司签署《西南国际旅游集散中

心三期项目建筑工程设计合同》，2021 年实现收入 582.03 万元；于

2021 年 9 月与衢州礼享尚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衢州市柯城区

教育服务园项目》，2021 年实现收入 320.79 万元。 

（1）请说明上述合同的获取方式、设计业务开展方式、约定工

期与实际执行情况、报告期末及截至回函日履约进度、报告期及截至

回函日累计收入及成本确认情况及确认依据、应收账款以及截至回函

日的回款情况。请报备前述合同收入及成本确认的支持性文件、收款

和付款凭证。 

（2）请会计师说明就以上项目收入真实性和准确性、成本确认

完整性所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涉及实地走访的说明走访情况，是否

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审计结论。 

7.回函显示，你公司自 2015 年起投资性房地产的租金成本持续

大于租金收入。2021 年末，你公司获取安居客、链家网、房天下等

网站的交易均价数据，测算预计可回收金额，未见减值迹象；就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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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的房产，你公司根据所获取的房产所在建筑最近一次交易单价（2

万元/平方米）为数据参考测算预计可回收金额，未见减值迹象。请

说明你公司获取老挝房产所在建筑最近一次交易单价的具体情况，并

向我部报备预计可回收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投资性房地产市场均

价相关支持性文件。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6 月 14 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四川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

处。 

特此函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2 年 6 月 7 日 

 

 


